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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能( 

向1
0

輕
者
頤■
身
熟
食
滯
困
倦
感
胃
寒
邪
傷 X
鼻一 

塞
重 
-u 
八
十
二
種
危
急
痂
症
肚
痛
吐
瀉
霍
亂 

絞
腸
縮
筋
等
症 
詳
綱
疆
法
單
內
註
明

▲
注
意
分
送

此
葯
水
訂
方
酌
兩
歷
時
數
載
慎
重
精
詳
圓
融
活
變
不 

敢
稍
有
輕
忘
且
解?
數
人
士
試
用
及
名
瞽
化
险
確
有 

把
握
方
敢
公
諸
於
世
其
功
用
之
宏
效
驗
之
速
視
布
上 

所
售
普
通
萬
應
大
同
小
異
等
萌
迥
不
相
侔
今
初
出
行 

志.

名
用
特
擬
設
券
分
送
實
千 

6t(
不
憑
券
分
送 

者
在
外) 
以
期
廣
傳 
大
稚
君
子
何
取 
一 試
便
知
本 

主
人
言
片
大
而
非
誇
矣

▲
分
送
條
例

人
姓
名

二
)
看
水
設
券
分
送
以) 

千*
爲
額

二)
分
送
至
滿
額
為
止
一 

(.
二)
請
將
此
券
剪
出
塀
寫
姓
一 

報
住
址
任
令
胡
奇
携
來 

本
蘿
房
取■
在
琼
外
者 

寄
下
郵
票
二
仙
富
即
蔣 

樂
付
上

(
四
、每
人
限
送
一 «

(
力)
如
不
剪
出
此
券
塡
寫
及 

在
辱
外
直
不
寄
郵
真
一 

概
恕
小
奉
送

(
六)
有
意
取
此
葯
水
看
請
徙 

速
滿
額
後
無
效

址住文英

每
樽
價
銀
室
毛 
每
打
價
銀
雪
兀

廣
招(

權
卷
奉
給

本
主
人
以
中
西   

U.;«
參
酌
製
此
葯
水
功
用
能
療
口
病 

靈
職
可
稱
萬
全
不
論
內
症
外
症
俱
效
或
搽
甌
服
隨
宜 

男
女
可«
 孕
婦
無
忌
有
病̂
h
j

sl 病
得
安
無
用
服
之 

却
房
延
齡
誠
濟
借
之
慈
航
活
命
之
聖
藥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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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經
售
處

雲
埠 

域
埠

廣
源
生 
輔
行
公
司 
聯
盛
公
司 

海
記
號 
英
昌
隆
號 
興
利
公
司 

萬
昌
號

▲
域
埠
三
合 

公
司
股
東 

注 

意 

一
爲
通
代
事
照 

得
三
合
公
司 

司̂

^
^
 

君
辭
職
旋
東 

前
經
善
選
 

賢
承
乏
茲
總 

理
林
立
榮
君 

繼
續
吿
辭
事 

關
生
意
前
途 

大
計
裴
熟
 

手
經
理
難
週 

本
總
堂
亦
股 

東
一
份
子
未 
一 

便
任
意
去
留 

爱
定
期
本
月 

十
六
號
開
股 

東
全
體
大
會 

徵
集
公
意
以 

定
去
留
条
 

針
凡
屬
股
東 
一 

之 
一
份
子
皆
一 

备
會
議
仰
 
一 

各
埠
股
東
依 

期
蒞
會
解
决 

倘
有
事
不
能 

前
來
須
即
來 

函
表
示
以
定 

去
留
逢
大
 

局
統
祈
知
照 

無
任
切
蕩

十
月
三
號 

一
礴
總
堂
舞

‘
*

、
，

己
决
定
製
進
洋
艦 
艘
。

SI 逐
艦
六
艘
。
漕
航
艇
廿
八
艘

00

寓
房 
卽
見
手
屍
倒
仆
在
地
一
彼
中
1.:彈
，見
有
曲
尺
短
槍
一 

枝
S
在
地
上
拾
彈
堯
七
枚
一 
聞
李
干
星
期
六
晚 
始
到
該
旅
館 

賃
房 
查
李
棋
係 ̂
 曹 
八 
向
做
魚
源
工)
由
山
冬
些
出
來
大 

境
云
。

刼
限
行
事 
曾
誌
昨
報 
刻
下
該
五
匪 
己
蠢
就
逮
二
sr日
堂
訊 

:
官
延
案
再
審"
。而
昨
厂
正
午
。又
拿
獲
第
六
匪
徒 
於
此
案 

有
關
番r

聞
此
等
匪
之
自
由
車 
乃
賃
諸
本
市
西
人
卑
氏
處

J炮
船*:
艘 
此
案
由
內
閣
通
過 
限
於A
年
內
。，完
全
吿
竣
云 

£0
上
西
問
題
徵
求
各
國
費 

色
黎
電
。
昨
晨
法
検
理
蒲
連
。
接
到
國
際
聯
盟
會
解
决
上
西
利 

西
亜
間 ®
之
書
:
於
此
日
內.。亦
牆
公
文
通
豐
聯
軍
各
國
。 

友
恭
敬
逢
知
美
利
堅
。
俟
各
園
對
此
條
約
交
換
意
見
後 
則
行 

宜
佈
为
衆
。。但
以
理
想
推
测
一
其
提
議
是
由
英
法
間
之
意
見■
 

和
。。而
分
一
二
角
形
工
業
區
嬢
之
西
利
西
亞
與
德
意
志
及
波
蘭
兩 

・
云
。

本
埠
新
聞

一00
。
西
報
紀
今
昔
之
粱
敦
彦 
約
二
十
年
前
。。有 
一 華
童
梁 

一
敦
青■
曾
在
二
境
群
士
街
之
中
央
學
校
。。勉
力
學
習
其
第
一 
英 

一字一。樂
氏
家
居
质
東
。，今
寓
北
京"
。現
則
在
本
市
雲
高
華
旅
館 

3
 jusIH

K
M

IB。。

並
启
書
記
及
下
人
多
名.、以
隨
證
此
甘
年
前 

一
着
短
籌
之
童
子
矣
；梁
氏
此
行
、
乃
赴
華
盛
頓 
任
出
席
裁
减 

(*
備e
m
之
華
代
表)
聞
梁
氏
在
二
鳩
離
學
後
，。則
往
紐
約

00 

肆
業
寸
哥
林
比
亞
大
學

C

又
由
紐
約
往
倫
敦
大
肆
業
于
倫
敦
大 

學
一：N

篇
中
國5
富
職
于
外
交
部.。又
曾
在
全
球
數
京
城)
當 

一
敷
重
要®
e
而
所
當
最
要
之
職
。。乃
爲
華
盛
頓
公
使
館
書
記

Uo 

一
靑
中
，國
領
事
葉
可
裸C
亦
爲
其
僚
友
。。當
一
九
一
五
年
。。大 

一場B
拿
馬
賽
曾
時
：梁
氏
乃
在
賽
塲
內
人
員
之 
一。"
于
一
九- 

天
年®
^
時
；
曾
遊
本
市
云
云

。0
。
中
國
靑
年
會
長
之
談
話 
西
人
扶
列
撞
博
文
氏
一
近
二 

十
臺
來
一。爲
中
國
青
年
會
之
會
長
，-前
來
坎
美
遊
歷
一 
年
。 

現
已
乗
亜
洲
皇
后■

華6
聞
本
市
青
年
會
。。日
前
在
雲
高
華 

一旅
it~
設
筵
邀
諸
。
，扶
氏
在
席
中
演
講
坎
美
太
平
洋
沿
岸
、與 

■
東W
有
發
達
之
關
係 
並
云
中
國
各
業
雖
未
啓S
X
他
日
開 

發
。
必
爲
全
球
最
富
之
市
塲:
太
平
洋
沿
岸
可
直
佔-
大
利
益 

。
吾
柱
中
國
時
。自
命
高
出
于
華
人
之
上
。近
見
吾
學
中
國
之
文 

字
扌
如
此
其
艱
扌
吾
師
學
我
園
文
字
。。進
步
極
速
。故
不
敢
高 

出
自
命
云

0
。0
白
日
行
刼
之
披
猖 
般
尼
被
篤
二
二
四
零
號9
西
人
名 

試
慮
企TC
昨
夕
與
家
人
共
聚
晩
膳
之
時
。。忽
有
匪
徒
由
前
門
攀 

沿
而
上
貳
樓
，潜
入
睡
房
由
窓
而
入
。
隨
房
遍
搜
一 
偸
去
首
保 

毛
皮
大
硬
等 
。共
値
銀
千
元 
。家
內
人
概
不
聞
一S
B
之
行
竊
聲

當
卑
氏
駕
車
至
哇
士
旋
館
載
若
輩

其
載
往
威
丕
連
士
處 

卑
氏
指
嚇 
喝
令
停

9

充
當
木
匠:
不
科
打
至
屮
途
二

$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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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
嵩
宣
元
半 
B
如
合
丁
儿 
陳 
惠
二
兀
徐
洛
二
元 

楊
備
傑
一
元 
徐
里
二
兀 
關
松
驥 
二兀 
馬 
嘉
二
兀 

一
周
添
利
二
兀 
學 
炎
五
九 
朱
漢
喬
二
兀
塢
彩
業
一
元 

一
沈
樹
橋
十
元 
林
潤
德
一
一
无

助
聊
英 
tt書
籍
芳
务
列

余
心
英 
一元 
楊
壬
五
兀

▼O

▲
車
梨
役
致
公
霓
月
例1^^

 

全
物
館 ®
元 
陳
雲
焜 
陳
孔
皆 
安
利
敎 
黃
增
業 

永
豐
信
源
陳
孔
麟
 
郎
溢
才
吳
叠
 
和
興
隆 

蔣
德
恆
利
館
陳
三
吳
辰
陳
有
永
利
隆
 

凜 
芳 
已
上
每
捐
銀
五
毫

胡
炳
永
盛
 
譚
迪
豪 
譚
錦
廉 
鳥
松
 
島
百
歲 

李 
添 
鄭
壽
龍 
邸
蒙
健 
袁
奕
荣 
障
孔
珩 
瓶
措
槐 

胡 
a
 
容
業
新 
容 
灼 
薛
耀
榕 
李
聖
權 
譚 
林 

和
生
 
許
濟
柳
譚
讓
陳
岳
鍾
高
號
烟
基
 

黃
派
賢
翁
球
陳
文
義
黃
賣
許
絹
那
鮮
 

譚i
^
^
^

名一 
一

毛

五

仙

，

回
巴
崙
埠

朱
箕
旋
十
兀 
張
和
銓
十
元 
周■
凌
十.兀 
阮
率
奕
十
元 

伍
時
銓
十
元 
馮
兆
榮
十
元 
梁
兆
二

—无 
吳
仁
賞
十
元 

吳
新
寧
十
元 
鴻
秀
懿 
元 
沈
福
源
于
元 
江
國
賢
十
元 

屬 
嘉
十
兀 
陳
鴻
晃
十
元 
陳
文
猫
伉 X

曹
翔
兼 
十
元 

曹
翔
燦
十
一
兀 
陳
其
燦
十
元

^
^
^
^
^
^
^
^
^
 

各
id聞
平
明
報
股
廉
諸
君
鑒
率
籌
辦
處
對
絵
選
舉
本
報
董
事
局 

職
員
已
於
十
月
四
日
也
次
第
將
選
舉
票
分
寄
上
限
十
月
什
四
號 

載
囘
誠
盧
有
遺
落
之
者
如
者
未
經
有
見
収
到
者
則
請
函
來
間
取 

至
於
自
九
月#
日
以
後
所
交
來
之
股
銀
者
本
處
因S
印
股
東
名 

錄
不
及
故
作
爲
第
二
期
股
東
對
於
此
次
選
舉
恕
無
票
付
卜
焉 
一

止 
卑
氏
如
命 
行
出
車
外 
隨
被
匪.將
其
手
足
牢
縛 
棄
於 

林
內C 
留
一
匪
在
處
該
看
守 
餘
則
乘
車
往
行
刼 
及
遲
半
點
鐘 

久 
看
守
者
乃
解
除
卑
氏
之
縛
；，而
謂
之
日
。。伊
等
並
非
往
當 

工 
乃
赴
伊
黎
瑁
刼
銀
行
一 
卑
氏
闻
言 
一
即
欲
速
往
該
處
報
吿 

。
以
免
其
被
刼 
遂
走
至
車
路
。乘
貨
火
車
抵
該
境
時 
刼
事
己 

發
生
矣 
現
匪
等
俱
禁
率
市
獄
内
一 
至
初
火
報 
西 
被
超
過
四 

萬
元C
但
査
實
祗
千
餘
疗
耳 
至
謂
司
理
員
與
兩
女
寫
字 
俱 

爲
匪
以
迷
繫
迷
暈
亦
屬
誤
傅 
一

•
®
■
搜
獲
曲
京
案
之
後
訊 
的問頓一 

被
捜
獲
曲
京
三
百
餘
件
。。並
將
物
主
拘

。
一 号
某
酒
樓

10 

具
保
單
銀
二
鼠
五

千
元 
釋
出
候
訊
：己
誌
前
報
。
昨
日
到
堂
審
訊
。，判
决
罰
銀 

八
百
元
：
破
常
怨
为
害
羣
之
人
嫁
福
。
但
同
種
相
殘 
誠
非
樂 

觀 
然
亦
須
先
自
反
我
。。

•
■
•
準
借
用
新
牌
行
電
車 
城
埠
電
、據
本
市
卑
詩
電
車
公 

司
之
司
理
稱
，。以 
一 人
管
理 
一 電
車
之
法 
將
見
諸
施
行 
初 

用
此
法
。
先
用
于
不
甚
興
旺
之
路
線
、至
來
年
可
望
各
路
屿
行 

00 
本
公
司.曾
定
造
平
安
卡
十
輛
。。此
卡
俱
爲
一
人
管
理 
然
此 

等
車
或
須
數
冃
始
可
抵
步6
-
見
到
步
。，即
用
之
以
試
行
於
通 

衢
云.?

■
■
⑥
屢
犯
竊
案
離
逃
法
綱 
錦
碌
毋
電 
西
人
襟
取
士
氏
， 

與
佐
：
安
譜
氏
。
九
月
十
三
號
晨 
潜
入
詩
丕
亞
公
司
裝
載
行 

李
之
車
內 
盜
去
用
品
約
値
數
千
元V
九
用
甘
八
號
早
在
也 

路
埠
之
郵
局
保
險
櫃
內
取
去
巨
欺

C

及
戰
勝
債
票
，現
已
拿
獲 

00 
置
襟
氏
于
片
的
頓
獄
中
。。又
置
佐
氏
于*
市
監
禁
。
聞
由
伊 

等
所
搜
出
之
用
品X

己
爲
雲
埠
物
主
所
識
認
一
當
徐
氏
在
片
境 

被
拘
時.，即
在
其
身
上
搜
得
所
偸
之
債
票
値
銀
二
千
元 

C

且
佐 

氏
現
亦
自
認
不
諱 
于
。

•

■
覆■
大
兩
爲
災 
片
士
魯
抜
電 
上
星
期
天
降
大
雨 
固
蘭 

廠
北
力
路
線 
潦
水
淹
浸
。姊
利
士
之
碼
頭
一 
亦
被
冲
决
流
去 

別
處 
當
被
冲
時
一 
碼
一
唄
上
尙
有
三
人
在
匕
該 «
 頭
冲
决
？
循 

士
堅
拿
河
而
下
、流
主
甚   

3

，適
有
大
石
阻
止 
三
人
乃
沿
犬 

石
而
上
。一
其
後
碼
頭
轉
被
猛
湧
冲
去
。。沿
河
而
下
一
然
後
破
蜉 

。又
士
姊
活
埠
報
吿)
卑
與
沙
文
兩
邊
河
岸
，政
府
曾
建
橋V
 

此
，今
亦
被
急
流
冲
决 
直
流
至
亞
罅
士
架
界
之
太
打
埠
鶴
氷 

浸沒一 
又
亜
利
士
暗
埠
之
咕
植
河
碼
頭
。
亦
被
冲
决.。至
李
利 

哇
頓
區
域
之
車
路"
亦
有
數
處
橋
梁
浸
沒
云

D

後
將
物
拗18

而
出
。
惟
聞
物
品
抛
擲
聲)
。始
見
匪
踪;
家
中

一各人  
*

該
鹿
見
狼JD
不
敢
與
之
對
抗
一
隨
即
電
報
警
局
査
避
云 

一。◎
◎
衙
案
彙
誌 
本
市
準
人
名
安(
澤
音)
通
拜
三
晚
。
身
上 

一爽
帯
烈
酒
往
賽 
忽
見
差
人
前
來 
潜
行
于
大
橋
南
端
，梯 

一
上:
及
見
差
人
近
前
搜
査 
安
氏
卽
將
酒
連
槍
抛
擲
于
橋
下

6  

一
乃
橋
下
汚
泥
。酒 »
投
人
不
破
裂 
差
人
拾
囘
以
作
証
據
。昨
日 

堂
以
一
判
罰
艮
五
十.
元
。。奉
人
名
黄(
舞
音)
販
賣
悪
品 
被
偵 

員
先
融
福
氏
査
拘*
黃
氏
捷
步
而
走 
先
氏
乃
向
空
放
槍 
。黃 

可
国
足 
然
後
被
獲 
堂
訊
時
官
將
案
延
至
下■
拜
三
再
訊

00 

現
具
保
單
三
千
元
承
号

▲
加

11

新
聞
▼
 

•
•
•
慰
规
銀
行
黔 @
已
被
逮 
温
地
辟
電
小
匪
前
在
伊
黎
毋 

..fr̂
iK̂
ll«®t®«Kwr̂
H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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